
第十九条 宗教教职人员应邀

到本教务活动区域外的省内其他

地区的宗教活动场所主持宗教活

动，其所属的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

动场所应当在举办活动 １５ 日前

将活动的基本情况报告所在地设

区的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举

办活动的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

场所也应当在举办活动 １５ 日前

将活动的基本情况报告所在地设

区的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

本省宗教教职人员应邀到省

外的宗教活动场所或者省外宗教

教职人员应邀到本省的宗教活动

场所主持宗教活动，应当经本省省

级宗教团体同意，并报省人民政府

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第五章 宗教活动
第二十条 本条例所称宗教活

动，是指按照宗教的教义、教规和习惯

进行的拜佛、诵经、经忏、斋醮、受戒、

祷告、礼拜、封斋、讲经、讲道、受洗、弥

撒、终傅、追思、过宗教节日等活动。

第二十一条 集体宗教活动应

当在依法经过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

或者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

部门指定的场所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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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
第三条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采购以

下货物、工程和服务之一的，可以采用竞争

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方式采购；采购货物

的，还可以采用询价采购方式：

（一）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且

未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货物、服务；

（二）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外、采

购限额标准以上，且未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

准的货物、服务；

（三）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经批准采

用非公开招标方式的货物、服务；

（四）按照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必须进

行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以外的政府采购工程。

第二章 一般规定

第四条 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货

物、服务采购项目，拟采用非招标采购方式

的，采购人应当在采购活动开始前，报经主

管预算单位同意后，向设区的市、自治州以

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申请批准。

第五条 根据本办法第四条申请采用非

招标采购方式采购的，采购人应当向财政部

门提交以下材料并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一）采购人名称、采购项目名称、项目

概况等项目基本情况说明；

（二）项目预算金额、预算批复文件或者

资金来源证明；

（三）拟申请采用的采购方式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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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城市人民政应当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

培养和选拔

城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重视少数民族专

业技术人员的培养和使用。

城市人民政府鼓励企业招收少数民族职工。

第九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发展少数民族

教育事业，加强对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领导和支

持。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采取适当措施，提高少数

民族教师队伍的素质，办好各级各类民族学校

(班)，在经费、教师配备方面对民族学校(班)给予适

当照顾，并根据当地少数民族的特点发展各种职

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

地方招生部门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结合

当地实际情况，对义务教育后阶段的少数民族考

生，招生时给予适当照顾。

第十条 信贷部门对以少数民族为主要服务对

象的从事食品生产、加工、经营和饮食服务的国有

企业和集体企业，在贷款额度、还款期限、自有资金

比例方面给予优惠。

第十一条 城市人民政府对本条例第十条所列

企业以及生产经营少数民族用品企业的贷款，可以

根据当地的实际需要和条件，予以贴息。

第十二条 本条例第十条所列企业纳税确有困

难的，税务机关依照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给

予减税或者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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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民族工作条例

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规定
第一条 为便于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团

体（以下统称机关）正确界定文件材料归档

范围，准确划分档案保管期限，使所保存的

档案既能反映机关主要职能活动情况，维护

其历史面貌，又便于保管和利用，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

法实施办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中的机关文件材料是指

机关在其工作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各种门类

和载体的历史记录。

第三条 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是：

（一）反映本机关主要职能活动和基本

历史面貌的，对本机关工作、国家建设和历

史研究具有利用价值的文件材料；

（二）机关工作活动中形成的在维护国

家、集体和公民权益等方面具有凭证价值的

文件材料；

（三）本机关需要贯彻执行的上级机关、

同级机关的文件材料；下级机关报送的重要

文件材料；

（四）其他对本机关工作具有查考价值

的文件材料。

第四条 机关文件材料不归档范围是：

（一）上级机关的文件材料中，普发性不需

本机关办理的文件材料，任免、奖惩非本机关

工作人员的文件材料，供工作参考的抄件等；

（二）本机关文件材料中的重份文件，无

查考利用价值的事务性、临时性文件，一般性

文件的历次修改稿、各次校对稿；无特殊保存

价值的信封，不需办理的一般性人民来信、电

话记录，机关内部互相抄送的文件材料，本机

关负责人兼任外单位职务形成的与本机关无

关的文件材料，有关工作参考的文件材料；

（三）同级机关的文件材料中，不需贯彻

执行的文件材料，不需办理的抄送文件材料；

（四）下级机关的文件材料中，供参阅的

简报、情况反映，抄报或越级抄报的文件材料。

绛县档案局 宣




